
 

正荣公益基金会利益冲突守则 
 

一、目的 

1、规范及指引基金会利益冲突管理。 

2、避免理事会成员和各级员工私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冲突。 

3、合理保证基金会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4、提高基金会治理和管理效果 

二、定义 

利益冲突是指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和各级员工在处理个人事务、履行职责时

与特定关系人或业务往来组织存在重要私人利益关系，可能影响自身行为，给

基金会带来利益损失的情况。 

发生业务往来的组织和特定关系人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合作伙伴、资

助方、受益人、与本人有重要私人利益关系的组织和个人。 

重要私人利益包括：本人利益；本人的配偶、直系亲属、三代内旁系亲属、

近姻亲属、领养子女、入职或升职引荐或担保人利益；与本人有实质性密切关

系的人和组织的利益。 

三、实施与程序 

理事会成员和各级员工必须确保个人活动和利益与职务权责不冲突，在处

理所有本职工作之外的个人事务和业务交易中，禁止滥用基金会资源、自身职

位或影响力，为外部商业实体或非盈利机构背书，禁止从供应商、受助人手中

接受公众或其他的员工无法享受到的利益。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理事会成员和各级员工应填写《利益冲突登记表》，

提前报备利益冲突声明，并经理事长或理事会正式批准。 

1、参与会给本人或与本人有重要私人利益关系的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收益

的资助或合作决策时。 

2、出任被资助或合作机构的理事、监事或顾问时。 

    基金会应收集《利益冲突登记表》的信息，并每年一次向理事会披露。 

 



 

     附 1：理事会成员和主要工作人员利益冲突承诺声明 

本人          ，作为正荣公益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主要工作人员，承诺本

人的个人活动和利益与职务权责不冲突，在处理所有本职工作之外的个人事务

和业务交易中，不滥用基金会资源、自身职位或影响力，为外部商业实体或非

盈利机构背书，不从供应商、受助人手中接受公众或其他的员工无法享受到的

利益。如参与会给本人或与本人有重要私人利益关系的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收

益的资助或合作决策时，或出任被资助或合作机构的理事、监事或顾问时，本

人将提前报备，填写利益冲突登记表，经理事长或理事会正式批准通过后，遵

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行使自己的正确判断，不损害基金会利益。 

     

    附 2：利益冲突登记表 

利益冲突登记表 

本人姓名  受助方/合作方/供应商名称  

相关关系人

姓名和职务 
 与本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批准继续开展该项工作内容  

理事长签字  

 

 

 

 

 

 

 

 

 

 


